






桂贸促办发〔2019〕4号


广西贸促会关于组织报送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工商活动
企业签约项目的通知

各市、行业贸促会：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高峰论坛）将于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其间将举行工商活动。工商活动作为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进我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并为高峰论坛积累成果。根据高峰论坛筹委会安排，工商活动将组织中外企业进行项目签约，支持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企业加强经贸往来、增进互利合作，助力地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贸促会作为高峰论坛筹委会工商活动组组长单位，正会同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北京市积极推进筹备工作。为做好工商活动签约项目收集工作，请各市、行业贸促会按照《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工商活动企业签约项目报送要求》（附件1）、《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工商活动企业签约项目报送信息表》（附件2）要求，认真组织签约项目的筛选和上报工作，于2019年1月20日前将签约项目统一汇总后报送至我会贸易投资促进部。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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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工商活
动企业签约项目报送要求
2.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工商活动企业签约项目报送信息表
           


广西贸促会办公室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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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工商活动企业签约项目报送要求

1、 报送原则
（一）本着“稳妥、务实、有据”的原则，报送成熟、合规、可行的签约项目，避免“虚报、夸报”，务必确保签约项目信息真实、完整、有效，不盲目追求项目金额、数量或追赶项目报送时效。
（二）报送的签约项目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不得违反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不涉及敏感行业。
（三）企业是签约项目后续推进、落实的主体责任者。
（四）项目信息仅用于工商活动企业签约环节的筹备工作，贸促会未经企业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公开涉及签约项目的任何信息。
二、报送要求
（一）签约项目包括我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在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工程承包等领域的项目。
（二）企业须根据相关规定自行履行签约项目的审批或备案手续，并根据要求提供审批或备案文件。
三、报送时间
报送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22日。

附件2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工商活动企业签约项目报送信息表

报送单位（盖章）：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签约类型
	合同    协议  意向书

	
	项目类别
	贸易类  投资类  技术合作类  工程承包类  其他

	
	项目实施地
	

	
	项目金额
	

	
	计划实施时间
	

	
	履行审批或备案情况
	审批类：已完成  报批中  未审批

	
	
	备案类：已备案  未备案 

	
	
	其他（请注明情况）：

	中方签约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企业类别
	中央企业  地方国企  民营企业   其他

	
	企业简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外方签约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国别
	

	
	企业简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项目概述
(不超过500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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